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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

青政办〔2020〕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：

受非洲猪瘟等多种因素影响，我县生猪养殖数量大幅减少，产能明显下滑，稳产保供压力较大。为贯彻落实《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（池政办〔2019〕40号），进一步加强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，稳定生猪生产，促进转型升级，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发展目标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以保障猪肉有效供给为目标，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，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。按照“规模养殖、集中屠宰、冷链运输、冰鲜上市”要求，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，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，推进生猪产业化发展、一体化经营，加快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。到2022年，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，自给率达100%以上，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0%以上，规模养猪场（户）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%以上；到2025年，产业素质明显提升，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5%以上，规模养猪场（户）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%以上。
（二）属地管理。各乡镇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、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负总责，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为所辖区域第一责任人，确保完成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，切实做到稳产增产。
二、切实稳定当前生猪生产
（三）执行禁养区管理规定。严格依法依规执行新修订禁养区划定范围，对禁养区内需关停搬迁的规模养猪场（户）和养猪专业户，根据本乡镇相关规划，在可养区域内安排异地重建。
（四）保障猪肉市场供应。严格落实“点对点”调运制度，加强与国内大型养殖企业洽谈合作，指导县生猪定点屠宰场与供货养殖企业合作，以保障猪肉市场稳定供应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积极引导支持具备饲养条件的养殖场（户）尽快引种补栏，早日恢复生产。
三、加快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
（五）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。积极推广“公司+基地（养殖小区）”经营模式，发展规模化、集约化养殖，充分利用大型养殖企业技术、市场、资金的优势，加快推进中小养殖场饲养标准化、规模化发展。
（六）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按照“截污建池、发酵还田，一场一策、制肥还田，区域收纳、集中处理”三种路径，重点推广“种养结合，农牧循环”技术模式，指导养殖场（户）做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完成“全县畜粪污综合利用率85%以上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100%，大型畜禽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保持100%”的目标。
（七）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。积极与国内大型养殖企业对接，支持招商引资发展生猪养殖，努力建成一批大型规模化集约化养殖场，进一步推进我县生猪生产转型升级。优化养殖区域布局。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，科学谋划生猪等主要畜禽养殖业布局，支持大中型生猪养殖企业全产业链布局。
（八）加强集中屠宰监管。进一步优化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布局。鼓励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建设屠宰加工厂（场），建立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化龙头企业，推进生猪定点屠宰厂按照“质量管理制度化、厂区环境整洁化、设施设备标准化、生产经营规范化、检测检验科学化、排放处理无害化”和“两项制度”要求，推进生猪屠宰标准化创建工作，进一步推进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提挡升级。
（九）实施冷链运输和冰鲜上市。改变传统生猪调运方式，顺应猪肉消费升级和生猪疫病防控的客观要求，加快实现“运猪”向“运肉”转变。积极推行猪肉产品冷链调运，加快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建设。支持生猪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在农贸市场建设冰鲜、冷冻肉产品专卖区。
四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
（十）强化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能力。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，督促落实生猪产业各环节从业者责任。推进生猪全产业链防控，禁止泔水喂猪；严格产地检疫，落实“点对点”调运政策，发挥检查站“防”“堵”作用；严格执行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非洲猪瘟自检制度和官方兽医驻场制度；加强对采购生猪产品的源头管控，严防染疫生猪产品进入食品加工流通环节。统筹做好口蹄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。加强疫病防控技术培训和分类指导。
（十一）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。完善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设施装备，改善基层兽医实验室疫病检测条件。指导督促县生猪定点屠宰场正常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工作。
（十二）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。依托现有机构编制资源，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。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，配备与养殖规模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防疫检疫等专业技术人员。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，结合建立执法事项清单，落实动物防疫执法责任，突出强化动物防疫执法力量。各级财政要保障工作经费和专项业务经费，改善设施装备条件，落实工资待遇和有关津贴，确保基层动物防疫、检疫和监督工作正常开展。
五、强化政策措施保障
（十三）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。积极落实市县两级财政资金支持，鼓励各乡镇出台相关激励措施，对发展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实施奖补，同时要扶持一批生猪标准化、规模化饲养场（小区）新建和改扩建基础设施建设，特别是粪污处理设施建设，提升设施装备水平。支持防疫条件好、粪污处理能力有富余的规模猪场及空栏场引进种猪。加快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，提高保险保额、扩大保险范围，将养殖场户贷款贴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年出栏500头以上。银行等金融机构要积极为生猪生产发展提供信贷支持。
（十四）保障生猪养殖用地。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，科学安排新增生猪养殖用地。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，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，取消15亩上限，严防出现“一刀切”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，切实保障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。鼓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“四荒地”（荒山、荒沟、荒丘、荒滩）发展生猪生产。
（十五）强化法治保障。严格落实动物防疫法、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，加大执法监管力度，督促养猪场（户）、屠宰加工企业等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依法查处生猪养殖、运输、屠宰、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六、强化组织保障
（十六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对照全县2020年度生猪稳产保供目标分解任务，切实将稳定生猪生产，促进转型升级各项工作落实、落地、落细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认真落实生猪生产、财税、土地、环保、流通、金融、保险等支持政策措施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尽快落实到位。
（十七）正确引导舆论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畜牧业生产的统计、监测制度，加强沟通联系，密切关注市场变化，加强监测和趋势分析，及时提出应对措施。做好信息发布和预警工作，引导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形势，指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。
（十八）加强生产调度。为切实稳定生猪生产，加强生猪生产调度，各乡镇政府在每月25日前，经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后，将生猪生产调度表报送至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，县农业农村局收集汇总后，上报县委、县政府。（联系人：舒健，联系方式：18256658739；邮箱：1985806795@qq.com）。
附件：2020年青阳县生猪生产月调度表

（此页无正文）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
2020年4月20日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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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经办人：
	
	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：

	注：1.请各乡镇统计人员于每月25日前填报，每个季度末月于当月24日前填报；

	    2.存栏数指月末实际存在的各类畜禽头（只）数，不分大小、公母、品种、用途，一律包括在内。

	    3.出栏数指累计出栏，即从1月到当月末的累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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